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管理规范第 3 号--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设立、运作

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应当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有

关要求，并符合以下规定： 

一、严格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风险与收益相匹

配”原则设计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所谓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是指在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产生投

资收益或出现投资亏损时，所有投资者均应当享受收益或承

担亏损，但优先级投资者与劣后级投资者可以在合同中合理

约定享受收益和承担亏损的比例，且该比例应当平等适用于

享受收益和承担亏损两种情况。 

二、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中不得约定劣后级投资者

本金先行承担亏损、单方面提供增强资金等保障优先级投资

者利益的内容。 

三、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应当根据投资标的实际产生的

收益进行计提或分配，出现亏损或未实际实现投资收益的，

不得计提或分配收益。 

四、资产管理人可以按照《暂行规定》要求，通过以自

有资金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先行承担亏损的形式提供

有限风险补偿，但不得以获取高于按份额比例计算的收益、

提取业绩报酬或浮动管理费等方式变相获取超额收益。 

五、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不得直接或间接影响

资产管理人投资运作（提供投资建议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同时



认购优先级份额的情况除外），不得通过合同约定将结构化

资产管理计划异化为优先级投资者为劣后级投资者变相提

供融资的产品。 

六、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中应明确其所属类别，约

定相应投资范围及投资比例、杠杆倍数限制等内容。合同约

定投资其他金融产品的，资产管理人应当依据勤勉尽责的受

托义务要求，履行向下穿透审查义务，即向底层资金方向进

行穿透审查，以确定受托资金的最终投资方向符合《暂行规

定》在杠杆倍数等方面的限制性要求。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不得以规避《暂行规定》及本规范要

求为目的，故意安排其他结构化金融产品作为委托资金，通

过嵌套资产管理计划的形式，变相设立不符合规定的结构化

资产管理计划，或明知委托资金属于结构化金融产品，仍配

合其进行止损平仓等保本保收益操作。 

七、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可以通过业绩比较基准形式向

优先级投资者进行推介，但应同时说明业绩比较对象、业绩

比较基准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等信息。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

的业绩比较对象应当与其投资标的、投资策略直接相关。 


